江华瑶族自治县司法局2022年度人民调解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实施单位基本情况

   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是司法局内设股室，有一名分管领导，一名工作人员。
（二）资金基本情况

建立人民调解经费保障机制，人民调解“以案代补”经费由县财政纳入县司法局每年预算。按照《江华瑶族自治县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江综治办发[2018]5号）文件，对人民调解案件按照一般矛盾纠纷、复杂疑难纠纷和重大矛盾纠纷分别奖励200元、500元、1000元。2021年，共投入资金26万元，兑现了省市县规定的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政策，提高了调解员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。

（三）资金绩效目标

    2022年江华瑶族自治县司法局在市局的精心指导和县委、县政府的重视支持下，以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为目标，强化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，积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基础作用，努力实现“小事不出村，大事不出镇，矛盾不上交”，倾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专项总收入26万元，均纳入了2022年部门预算,资金均是通过县财政局直接下达用款指标至县司法局。人民调解项目26万元，根据实际调解成功率已支付总项目资金的100%，共计26万元，人民调解共惠及319个行政村/社区。

  我局始终把资金管理作为人民调解项目的基础工作来抓，做到了专人管理、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。一是财务装备保障股认真审核各种报账凭证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和完整性，对不符合要求和超出规定使用范围的开支，不予报账，按照“先建、后验、再报账付款”的拨款程序，严把资金拨付关，保证资金专款专用。二是实行了会计核算电算化。实行专人管理，专人储存，专账核算，工作效率和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。三是严格资金监管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资金管理人员经常进入村/社区，了解项目进度，及时办理资金拨付手续。

三、项目资金组织实施情况

近年来，全县人民调解组织建设不断加强。2022年积极构建人民调解组织体系，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进一步加大矛盾纠纷化解力度。成立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调解员协会，开通沱江镇萌诸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政法“五老”调解工作室线上调解平台，拓宽调解资金保障渠道，增加多元化调解元素。全县聚焦“调解促稳定，喜迎二十大”“婚恋家庭矛盾排查化解攻坚”专项活动，积极化解矛盾纠纷，防范命案发生。依托“一站式”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，进一步规范完善好邻居（新乡贤）+政法“五老”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，织密县乡村调解组织。

四、预算支出绩效情况

2022年我局始终坚持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做到小事不出村（社区），大事不出乡镇，就地化解矛盾。据统计，截止2022年底，全县共摸排各类矛盾纠纷1038 件，成功调处1021件，调解成功率为98.36%，兑现人民调解“以奖代补”资金26万元，基本实现了矛盾纠纷就地化解，不上交，不激化。
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原因

1、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不够健全；

2、人民调解员的法律水平和调解工作技能有待进一步提高，适应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。
（二）主要经验及做法

一是强化网络建设。积极构筑县、乡、村三级人民调解工作信息网络，组建矛盾纠纷排查信息员队伍，设立人民调解信息网络平台，制定矛盾纠纷周排查、月上报、季汇总、年总结工作制度。全县设立16个法律服务心贴心微信群并配备调解员，形成了调委会线下接待调解、微信群线上解答预约立体服务模式。二是以专项活动促纠纷化解。县司法局和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，通过开展系列专项活动，集中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，基本做到了全县90%以上的矛盾纠纷能够化解在乡村两级，为维护全县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六、有关建议

1、抓好规范化调解组织建设。一是充分整合各方力量，进一步规范乡镇村调解组织，确保乡镇有2名专职调解人员，村（社区）有1名专职调解人员，建设一支政治站位高、业务能力强的专职调

解人员队伍。二是建立健全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，加强对家庭婚姻、交通事故、医疗卫生等行业性、专业性调委会的指导力度。

2、加强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。对人民调解员定期和不定期开展业务培训，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水平和调解工作技能，更

好的适应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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